
山金期货有限公司居间人告知书

尊敬的山金期货有限公司居间人：

您好！

首先感谢您/贵司选择与山金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建立居间关

系。中国期货业协会已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正式发布实施《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

办法（试行）》，过渡期截止至 2022 年 9 月 9 日。为了使您/贵司在过渡期内居

间业务展业中更加合规高效，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起，请您/贵司务必遵守以下

事项：

一、过渡期内安排

（一）新增居间人：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起，我司与您/贵司新签订的《居

间合同》，需符合《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附件 3）要求，并签

署《期货居间人承诺书》（附件 1）。介绍投资者与我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前需

签署《期货居间投资者风险告知书》（附件 2）；

（二）存量居间人安排：

（1）我司与您/贵司签订的《居间合同》有效期超过 2022 年 9 月 9 日的，

过渡期内您/贵司需签署本《居间人告知书》，并坚决遵守本告知书的全部内容。

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起介绍投资者与我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前还需签署《期货居

间投资者风险告知书》（附件 2）。您/贵司应当知晓并同意《居间合同》的有

效期截止至 2022 年 9 月 9 日，过渡期结束后，我司与您/贵司开展居间合作需符

合《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并签署新的《居间合同》。

（2）我司与您/贵司签订的《居间合同》有效期未超过 2022 年 9 月 9 日的，

您/贵司可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向我司提起《居间合同》续签的申请，续签需符

合《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附件 3）第一章第十条的要求，合同

续签有效期不得超过 2022 年 9 月 9 日。另需签署本《居间人告知书》，坚决遵

守本告知书的全部内容。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起介绍投资者与我司签订期货经纪

合同前需签署《期货居间投资者风险告知书》（附件 2）。



（三）《居间合同》解除：截止至自 2022 年 9 月 9 日，我司将对未签署本

《居间人告知书》、不符合《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附件 3）要

求的居间人单方面解除《居间合同》，您/贵司应当知晓并同意。

二、坚持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

在投资者与我司签订期货经纪合同前，切实履行事前调查与风险揭示义务：

（一）履行合格投资者确认义务

您/贵司将投资者介绍到我司开展居间合作之前，您/贵司应当全面了解投资

者的投资需求和目标、财务状况、投资经验、流动性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等情况，

对投资者的投资能力进行鉴别，将合格投资者介绍给我司。

（二）履行风险揭示义务

在展业过程中，您/贵司应当如实向投资者告知居间身份，充分揭示期货交

易风险，解释期货公司、投资者、居间人三者之间的权益义务关系，告知期货保

证金安全存管要求。不故意隐瞒期货投资的风险或者故意夸大期货投资的利益、

不做不实、误导的广告与宣传，不进行欺诈活动。

三、依法合规展业

（一）不超过约定合作范围展业

按照《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附件 3）第三章要求的行为规

范进行展业，接受我司委托，向我司介绍投资者，并促成投资者与我司签订期货

经纪合同，向投资者介绍我司的基本情况及期货投资的基本常识包括但不限于开

户、交易、追加保证金、强行平仓、资金存取等事宜；介绍与期货投资有关的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和我司的有关规定；传递由我司统一提供的公司宣

传材料等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活动。

（二）坚决履行居间人应尽义务

认同《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附件 3）对于居间人权利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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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因开展居间合作知悉的期货公司商业秘密及投资者信息，不泄露或者传递给

他人。

（三）严禁实施居间人禁止行为

《期货公司居间人管理办法（试行）》（附件 3）已列明居间人禁止行为，

请您/贵司务必遵守，您/贵司不得有下列行为：

1、以任何形式参与期货配资，直接或变相非法集资或者融资；

2、接受投资者委托，代理投资者从事期货交易，或者代理投资者办理账户

开立、销户、结算签字或确认、资金存取、划转、查询等事宜以及其他与交易有

关的事项；

3、为投资者提供集中交易场所、交易软件或者交易设施，以期货公司员工、

代理人的身份对外开展业务，擅自印刷和发放宣传资料， 以及向投资者发出容

易使其对居间人身份产生误解的其它信息；

4、虚构或者担任挂名居间人；

5、隐瞒重要事实或者进行误导性陈述，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投资者的

信息，夸大或者片面宣传投资业绩，向投资者作获利保证或者共担风险的承诺，

诱使投资者进行期货交易；

6、为投资者介绍代理人代其进行期货交易；

7、要求期货公司支付与居间合作无关的费用；

8、超过居间合同约定的合作范围开展居间活动；

9、委托他人代理其开展居间活动；

10、向投资者提供非法咨询；

11、以任何形式向投资者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品种、价位、方向、数量等指向

明确的交易建议；

12、利用投资者的资金、账户为本人或其他投资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13、泄露期货公司投资者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14、干扰或者唆使、协助他人妨碍期货监督管理或者自律管理工作；



15、通过非法手段或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手段，将本属于期货公司

或者投资者的利益违法转移给其他主体；

16、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协会自律规则禁止的其他行为。

我司将坚决禁止配资、指导交易、代客下单、承诺获利等居间人禁止行为，

您/贵司提供的个性化服务不代表我司，不得以我司员工或代理人的身份对外开

展业务及擅自印刷发放宣传资料。

若您/贵司在居间业务展业过程中违反上述依法合规展业约定事项的，我司

有权采取暂扣佣金、单方面解除协议等措施，若因您/贵司的行为对我司造成损

失的，我司有权追究您/贵司的责任，并向您/贵司追讨我司的损失。

您/贵司签署本《居间人告知书》时起，本《居间人告知书》作为《居间合

同》的一部分，与《居间合同》发生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居间人告知书》中的

约定与《居间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居间人告知书》中的约定为准。

最后诚挚的欢迎您/贵司选择与山金期货有限公司订立居间合同，愿您/贵司

同我司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山金期货有限公司

居间人：（签字、机构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